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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分析

长期以来，建筑业实行营业税税制，而其上游行业实

行增值税税制。从工程计价角度分析，在营业税税制下，

工程造价费用组成中的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企业管

理费等均是含有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含税造价，税金包括

营业税（计算基础为上述含税造价）及附加。“营改增”后，

由于增值税具有价外税的属性，工程造价费用组成均是

不含有增值税进项税额的税前造价，税金按增值税销项

税额（计算基础为上述税前造价）计取，这必将改变建筑

产品现有的造价构成以及计价模式。

从财务视角分析，在营业税税制下，进项税额应计入

成本费用，营业税包含在营业收入中，属于价内税，且营

业税及附加计入当期损益；在增值税税制下，进项税额不

应计入成本费用，增值税不包含在营业收入中，属于价外

税，且不计入当期损益，但增值税附加税计入当期损益。

这会导致税制改革后，应缴税费种类和利润核算体系发

生相应的变化。本文从工程计价和财务测算的角度，定量

分析了“营改增”对不同专业类别建设工程项目的影响，

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测算研究

1. 分析与假设。
（1）在工程计价模型中，本文假设费用水平无明显变

化，且税制改革前后的税前造价C不变，依据“价税分离”
的原则，以扣除原有营业税的税前造价为基础，对现有营

业成本及费用中所含进项税额进行扣减，进而推导增值

税计税模式下的工程造价和税金。

（2）在财务测算模型中，目前我国以工程结算收入为
营业税计税依据，设工程结算造价为营业收入C'。假设税
制改革前后的建筑产品市场价格不变，则营业收入C'除
以系数（1+增值税税率11%）即还原为不含增值税的营业
收入（销售额）。根据税制改革对工程项目的实际影响，对

营业成本及费用中所含进项税额进行抵扣，计算增值税

计税模式下的应纳税额和利润。

（3）建筑行业具有施工工艺复杂，施工材料和机械种
类繁杂、来源广泛，产品同质性少的特点，这导致了工程

项目的进项税税率多样化、进项占比不尽相同，进项税额

抵扣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引入综合进项税税率

计算可抵扣的进项税额。

（4）由于建筑企业财务核算系统复杂，本文以单个工
程项目为研究对象进行财务测算，其计算过程清晰明了，

同时与工程计价模型中的工程项目一一对应，更具可比

性。本文仅对一般纳税人建筑企业下的工程项目进行研

究，小规模纳税人的工程项目不存在进项税额抵扣问题，

在此不做研究。

2. 模型设计。
（1）工程计价模型设计。
营业税税制下：

工程造价=税前造价×（1+综合税率），即：
C'=C（1+T'）=1.034 1C
税金（营业税及附加）=税前造价×综合税率，即：
R'=CT'=0.034 1C
增值税税制下：

工程造价=扣除进项税税前造价+销项税额+附加税
费，即：

C1=［C-αC'T/（1+T）］+［C-αC'T/（1+T）］×11%+
｛［C-αC'T/（1+T）］×11%-αC'T/（1+T）｝×10%=1.084C'-
1.221αC'T/（1+T）
税金（销项税额）=（营业税税制下的工程造价-营业

税及附加-进项税额）×增值税税率=扣除进项税税前造
价×增值税税率，即：

R=［C-αC'T/（1+T）］×11%=0.106 4C'-αC'T/（1+T）
其中，综合税率T'以税前造价为计算基础，取3.41%；

T指项目综合进项税税率，按工程项目进项税税率（17%、
13%、11%、6%、0%）的加权平均值计算；α指理想的项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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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分析建设工程项目营业税计税模式和增值税计税模式的差异作为切入点，从工程计价和财务测

算的角度研究“营改增”对不同专业类别建设工程项目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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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占比，为工程项目可抵扣进项业务含税费用占工程造

价的比例；10%为与T'对应的附加税费税率合计。
由上述公式可得：

工程项目的工程造价变化率△C=（C1-C'）/C'=
0.084-1.221αT/（1+T）
（2）财务测算模型设计。
营业税税制下：

税负R1=营业税及附加=0.033C'
利润P1=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及费用-营业税及附加

=C'-S-R'=0.967C'-S
增值税税制下：

税负 R2=应纳增值税+附加税费=［11% C'/（1 +
11%）-α'C'T/（1+T）］×（1+10%）=0.109C'-1.1α'C'T/
（1+T）

利润P2=不含税营业收入-不含进项税营业成本及费

用-附加税费=C'/（1+11%）-［S-α'C'T/（1+T）］-［11%
C'/（1+11%）-α'C'T/（1+T）］×10%=0.891C'+1.1α'C'T/
（1+T）-S

式中，S指实际营业成本及费用；α'指实际的项目进
项占比。

由上述公式可得：

工程项目的税负变化率△R=（R2-R1）/R1=2.303-
33.333α'T/（1+T）
工 程 项 目 的 利 润 变 化 率 △ P=（P2- P1）/P1=

［1.1α'C'T/（1+T）-0.076C'］/（0.967C'-S）
三、实例分析

1. 样本数据统计与分析。本文选取武汉地区建筑、装
饰和市政工程类别的 12个典型项目作为样本，按增值税
计税模式进行摸底调研和测算，工程项目工程造价测算

结果如表1所示；工程项目财务测算结果如表2所示。

类别

建筑

装饰

市政

项目

工程1

工程2

工程3

工程4

工程5

工程6

工程7

工程8

工程9

工程10

工程11

工程12

营业税税制

工程造价

4 664.87

3 259.28

1 602.40

7 126.80

4 166.03

225.86

252.75

113.52

5 602.90

15 449.85

832.66

2 272.40

营业税及附加

153.94

107.56

52.88

235.18

137.48

7.45

8.34

3.75

184.90

509.85

27.48

74.99

税前造价

4 510.92

3 151.72

1 549.52

6 891.61

4 028.55

218.41

244.41

109.78

5 418.00

14 940.01

805.18

2 197.41

增值税税制

项目进项占比

61.50%

60.70%

50.50%

63.24%

65.41%

73.20%

67.90%

65.90%

58.50%

65.90%

69.20%

65.50%

项目进项税率

13.25%

13.06%

13.01%

13.75%

12.72%

16.92%

16.89%

15.97%

12.86%

12.94%

13.34%

12.46%

销项税额

460.50

322.38

160.54

700.13

410.43

21.48

24.25

10.98

556.25

1 519.32

81.36

224.17

工程造价

4 659.33

3 262.50

1 626.71

7 080.45

4 151.91

216.51

244.62

110.86

5 631.37

15 366.57

822.31

2 268.05

工程造价变化率

-0.12%

0.10%

1.52%

-0.65%

-0.34%

-4.14%

-3.22%

-2.34%

0.51%

-0.54%

-1.24%

-0.19%

表 1 工程项目工程造价测算分析表 金额单位：万元

表 2 工程项目财务测算分析表 金额单位：万元

类别

建筑

装饰

市政

项目

工程1

工程2

工程3

工程4

工程5

工程6

工程7

工程8

工程9

工程10

工程11

工程12

营业税税制

营业收入

4 664.87

3 259.28

1 602.40

7 126.80

4 166.03

225.86

252.75

113.52

5 602.90

15 449.85

832.66

2 272.40

营业成本
及费用

4 238.19

3 005.97

1 167.52

6 374.43

3 496.69

196.55

212.77

95.22

4 764.76

13 583.58

626.24

1 563.35

营业税
及附加

153.94

107.56

52.88

235.18

137.48

7.45

8.34

3.75

184.90

509.85

27.48

74.99

利润

272.73

145.76

382.00

517.18

531.85

21.86

31.63

14.55

653.24

1 356.43

178.94

634.06

增值税税制

实际进项
税额

319.35

209.62

99.34

443.41

195.26

7.83

9.07

3.50

339.22

997.74

45.90

102.29

营业收入

4 202.58

2 936.29

1 443.60

6 420.54

3 753.18

203.48

227.70

102.27

5047.65

13 918.79

750.15

2 047.21

营业成本
及费用

3 918.84

2 796.34

1 068.18

5 931.02

3 301.43

188.72

203.70

91.72

4 425.54

12 585.84

580.34

1 461.06

增值税
及附加

157.23

124.71

65.40

289.13

239.34

16.01

17.57

8.52

237.62

586.66

40.28

135.19

利润

269.45

128.61

369.48

463.23

429.99

13.31

22.40

9.78

600.51

1 279.62

166.14

573.86

税负
变化率

2.13%

15.94%

23.68%

22.94%

74.09%

114.75%

110.68%

127.51%

28.52%

15.07%

46.58%

80.28%

利润
变化率

-1.20%

-11.77%

-3.28%

-10.43%

-19.15%

-39.13%

-29.18%

-32.82%

-8.07%

-5.66%

-7.15%

-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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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会计信息质量是指会计信息满足信息使用者需求的

特征总和，即会计主体所提供的会计信息，为满足会计信

息使用者共同需要应具备的特征。会计信息作为企业决

策的重要依据，其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国家经济调控

的效果和市场运行效率，关系着投资者的利益、经济的发

展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数据对企业会计信息的

影响逐渐成为讨论的焦点。面对大量的数据资源，企业如

何在众多的数据中发现和查询对自己有用的、及时、完整

以及可靠的数据和信息，以及如何在大数据环境下对企

业会计信息质量进行科学有效评价，成为亟待解决的重

【摘要】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大数据特点，构建了大数据环境下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该体

系包括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完整性、相关性和及时性四方面共14个指标。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本文所构建的会计
信息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实例验证，检验结果表明该指标体系具有合理性以及可行性。

【关键词】大数据；会计信息质量；指标体系；模糊综合评价法

大数据下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的研究

2. 测算结果分析。
（1）从工程计价的角度看，当税前造价不变时，工程

造价变化幅度在-4% ~ 2%，各专业类别的工程造价整体
略有降低；根据计价过程，税金以不含进项税的税前造价

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而增值税附加税费在改革后很可

能会单列在工程造价中。

（2）从财务测算角度看，当建筑产品市场价格不变
时，建筑、装饰、市政类别工程项目税负波动范围分别在

2% ~ 74%、110% ~ 128%、15% ~ 80%，利润分别平均下降
9%、34%、8%左右，可以看出同一类别和不同类别间的工
程项目，其税负和利润都出现了不均衡变化。同类别工程

项目可能因管理水平差异等影响，导致进项税额抵扣情

况不同；不同类别工程项目主要因成本费用结构相差较

大有所区别。现实情况下，工程项目的人工费、部分材料

费、固定资产折旧和设备租金等无法进行进项抵扣，以及

部分企业账务核算普遍不规范，导致税负偏高而利润偏

低。其中，装饰类别的工程项目税负和利润变动尤其偏

大，这是因为装饰类别工程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较少，无

法进行抵扣的人工费比例较高。

四、测算结论

由以上测算分析可以得出，建筑业“营改增”后，从工

程计价的角度看，工程项目工程造价变动很小，建筑业

11%的增值税税率是可行的；从财务视角看，各类别工程
的税负均呈上升趋势、利润呈下降趋势。单从税率分析，

11%的增值税税率暂不适合建筑行业现行的经营模式，只
有当△P≥0，即当综合进项税率不低于 11%，且进项占比
α'≥69.72%时，建筑业11%的增值税税率才切合实际。
五、对策建议

为了更好地应对“营改增”给建筑业带来的影响，本

文认为，建筑业企业自身可以从纳税筹划和强化管理方

面入手，以达到减税增利的目的。在纳税筹划上，可通过

上述方式计算比较税负和利润变化率，并结合自身情况

合理选择成为小规模纳税人或一般纳税人，尤其对进项

税抵扣率较低的建筑装饰业来说，宜选择适用较低税率

的小规模纳税人。同时，一般纳税人建筑企业应尽可能选

择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合作商，且优先选择高进项税

抵扣率的纳税筹划方案。在强化管理方面，建筑企业应改

变传统的粗放管理模式，提升企业精细化管理水平，达到

结构性减税的目标。另外，政府部门有必要针对不同建筑

企业的特点，进行“营改增”财政扶持，以实现建筑业的平

稳过渡，从而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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